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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0年 10月 12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年 10月 10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法院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湖南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许信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向显鹏，湖南茶源律师事务所律师、杨

小春，男，1962 年 11 月 22 日出生，土家族，该行职员，住湖南省

保靖县迁陵镇信用合作联社宿舍。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陈波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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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陈波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姓名或名称：保靖县商务局。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熊梦云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宋耀国，湖南民益律师事务所律师、龚

华，该局副局长。 

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：（不适用） 

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6 年 9 月 6 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保

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申请贷款壹仟捌佰万元整，用途为生产经营流

动资金。2016 年 9 月 12 日,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与原告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

合同约定期限三年，自实际放款日起算，实际放款日和到期日以借据

记载为准，月利率为 7.8‰，逾期加收 50％罚息。2016年 9月 12日,

被告保靖县商务局与原告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最高

额抵押合同》，被告保靖县商务局自愿用本单位所有的位于保靖县迁

陵镇魏竹路，产权证号为保国用（2011）第 0358 号国有土地为湖南

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借的 180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, ,

所担保的主债务最高本金为 800 万元，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明。

2016年 9月 12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

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，被告湖南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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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用本公司所有的位于保靖县迁陵镇

花井村，产权证号为保国用（2015）第 157 号和保国用（2015）第

159号国有土地为本公司所借的 180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,并办理

了不动产登记证明。同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

原告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，被告

自愿用该公司生产设备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，所担保的主债务最

高本金为 575 万元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。2016年 9月 15日, 保

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向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

放了该笔壹仟捌佰万元贷款，订于 2019年 9月 11日到期。2019年 3

月 31 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靖农村商

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利率调整补充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在原合同

期限内自 2019 年 3 月 31 日起该笔 1800 万元借款利率按照月利率为

3.9583‰计息，调整后逾期利率为原订月利 7.8‰基础上加收 50%罚

息。该笔贷款到期后，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按期还款义务，致使

该笔贷款逾期而形成不良贷款。 

该笔贷款自发放之日起，仅偿还贷款本金 4250172.9 元、利息

3813807.09元，利息结至 2020年 2月 21日止。截止 2020年 10月 8

日，尚欠贷款本金 13749827.1 元、利息 2294470.9 元，合计共欠贷

款本息 16044298 元（剩余利息从 2020 年 10 月 9 日起算至还清借款

之日止，从 2019年 9月 11日起逾期后产生的利息在约定 7.8‰月利

率基础上，按逾期加收 50％罚息计算）。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无果，

现已构成违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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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9 月 7 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保

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申请贷款玖佰万元整，用途为原材料采购。

2017 年 9 月 29 日,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

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合同金额

为玖佰万元整，合同约定期限 1年，自实际放款日起算，实际放款日

和到期日以借据为准，月利率为 7.8‰，逾期加收 50％罚息。2017

年 9 月 29 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靖农

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抵押合同》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用本公司所有的位于保靖县迁陵镇花井村，产权

证号为保国用（2015）第 157号和保国用（2015）第 159号土地及保

房权证 YS103字第 715001972号房产为本公司所借的 900万元贷款提

供抵押担保,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明。同日，被告陈波与原告保靖

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保证合同》，被告陈波自愿为该笔

9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2017年 9月 30日,原告向被告湖南

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放了该笔玖佰万元贷款，订于 2018

年 9 月 28 日到期。2018 年 9 月 15 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因资金不到位，向原告申请将该笔 900万元借款展期一年；

2018年 9月 25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

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借款展期协议》，协议约定对原

借款合同项下的 900万元贷款展期一年（即自 2018年 9月 28日起至

2019年 9月 26日止），展期期间月利率为 8.1‰。2018年 9月 25日，

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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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部签订了一份《抵押合同》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自愿用本公司所有的位于保靖县迁陵镇花井村，产权证号为湘

（2018）保靖县不动产权第 0000296号、湘（2018）保靖县不动产权

第 0000297号和湘（2018）保靖县不动产权第 0000298号房产和土地

及保房权证 YS103字第 715001972号房产为该笔展期的 900万元贷款

提供抵押担保,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明。同日，被告陈波与原告保

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保证合同》，被告陈波自愿为该

笔展期的 9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2019年 3月 31日，被告

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

签订了一份《利率调整补充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在展期的合同期限内自

2019年 3月 31日起该笔 900万元借款利率按照月利率为 3.9583‰计

息，调整后逾期利率为原订月利 8.1‰基础上加收 50%罚息。该笔贷

款到期后，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按期还款义务，致使该笔贷款逾

期而形成不良贷款。 

    该笔贷款自发放之日起，仅偿还贷款本金 2083010.5 元、利息

1343371.72 元，利息结至 2019 年 9 月 9 日止。截止 2020 年 10 月 8

日，尚欠贷款本金 6916989.50元、利息 1068278.61元，合计共欠贷

款本息 7985268.11 元（剩余利息从 2020 年 10 月 9 日起算至还清借

款之日止，从 2019年 9月 26日起逾期后产生的利息在约定 8.1月利

率基础上，按逾期加收 50％罚息计算）。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无果，

现已构成违约。 

2018 年 10 月 10 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25 

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申请贷款贰佰万元整，用途为生产经营周转。

2018年 10月 29日,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

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合同金额

为贰佰万元整，合同约定期限 1年，自实际放款日起算，实际放款日

和到期日以借据为准，月利率为 7.8‰，逾期加收 50％罚息。2018

年 10月 29日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靖农

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抵押合同》，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用本公司所有的位于保靖县迁陵镇花井村，产权

证号为湘（2018）保靖县不动产权第 0000296号、湘（2018）保靖县

不动产权第 000209702号、湘（2018）保靖县不动产权第 0000298号

和保房权证 YS103字第 715001972号房产及土地为本公司所借的 200

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,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明。同日，被告陈波

与原告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《保证合同》，被告陈波

自愿为该笔 20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2018 年 11 月 2 日,原

告向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放了该笔贰佰万元贷

款，订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到期。2019 年 3 月 31 日，被告湖南新

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签订了

一份《利率调整补充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在原合同期限内自 2019年 3月

31日起该笔 200万元借款利率按照月利率为 3.625‰计息，调整后逾

期利率为原订月利 7.8‰基础上加收 50%罚息。该笔贷款到期后，被

告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按期还款义务，致使该笔贷款逾期而形成不良

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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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笔贷款自发放之日起，仅偿还贷款本金 725元、利息 141099.01

元，利息结至 2019 年 11 月 12 日止。截止 2020 年 10 月 8 日，尚欠

贷款本金 1999275.00 元、利息 256230.99 元，合计共欠贷款本息

2255505.99 元（剩余利息从 2020 年 10 月 9 日起算至还清借款之日

止，从 2019 年 10 月 28 日起逾期后产生的利息在约定 7.8‰月利率

基础上，按逾期加收 50％罚息计算）。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无果，

现已构成违约。 

为此，原告特向保靖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判令被告湖南新

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22666091.6 元及

同期利息与罚息；请求判令原告对拍卖、变卖或处置抵押物所得价款

在实现债权及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；请求判令被告陈波承担连

带保证责任；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;以维护法律尊

严和原告的合法权益,望判如所请。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贷

款本金 22666091.6元及同期利息与罚息。 

2、请求判令原告对拍卖、变卖或处置抵押物所得价款在实现债权及

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。 

3、请求判令被告陈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4、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 

 

三、 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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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0年 10月 27日收到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法院在 2020年 10

月 23日作出的（2020）湘 3125民初 1164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结果

如下： 

一、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

十日内偿还所欠原告湖南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

18930091.6元及同期利息与罚息； 

二、原告湖南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湖南新中合

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抵押物（详见附页抵押物清单）在

18930091.6元本金及同期利息与罚息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； 

三、原告湖南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保靖县商务

局的抵押物即位于保靖县迁陵镇魏竹路，产权证号为保国用(2011) 

第 0358 号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在 8000000 元本金及同期利息与罚

息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； 

四、被告陈波对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欠原告湖

南保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在借款本金 8916264.5 元

及利息、罚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

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155130元，减半收取 77565元，诉讼保全费 5000元，

合计 82565元，由被告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下一步公司将继续与债权人协商履行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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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目前仍正常维持生产经营，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将依

法积极处理并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，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将对公司的资金周转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公司将积极依法

与债权人协商，以保证我司的正常生产。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法院（2020）湘 3125民初 1164号民事判决书。 

 

 

 

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10月 28日 


